 





克政字〔2026〕28 号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克什克腾旗森林草原防火计划烧除（农用地秸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各国有林场：
由于我旗近期气温回升较快、大风干旱天气频发，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突出。春耕在即，为避免春耕前因集中抢烧、无序焚烧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现将《克什克腾旗森林草原防火计划烧除（农用地秸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区严格按照方案组织实施。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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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克腾旗森林草原防火计划烧除（农用地秸秆）工作方案

为全面做好我旗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生，降低灾害损失，保障全旗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自治区、赤峰市相关要求，结合我旗实际情况及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现状，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计划烧除需遵循“统一计划、依法依规；严密组织、确保安全；尊重民意、自主自愿”的原则。森林、林木、林地、农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应按照科学防火要求，在具备烧除条件的区域内，在乡镇苏木党委政府、国有林场的组织指挥下，采取分时、分段、分块的方式，积极开展计划烧除工作。
二、工作目标
计划烧除工作需在人为有效控制下，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地域、天气条件，通过低强度地表火，耕地坝界等区域的可燃物，防止因烧荒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及人员伤亡，消除或减少火灾隐患，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三、组织范围
（一）烧除区域
根据各地区森林草原植被分布、火险等级及各乡镇苏木、国有林场分级管控情况，分类划定禁烧区、限制烧除区和可烧除区：
1.禁烧区：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公益林区、风景林区、重要设施周边（寺庙、加油站、国防重要设施、输电线路沿线100米宽范围、仓库等重要设施设备）、人员聚集区域及森林火灾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禁止开展计划烧除。
2.限制烧除区：森林茂密的林缘耕地、重要设施或场所等区域列为限制性烧除区。
3.可烧除区：除禁烧区、限制烧除区以外的区域为可烧除区。
（二）烧除对象
1.农用地、田边、地埂上的秸秆、杂草等可燃物。
2.计划烧除范围以各苏木乡镇、国有林场上报并经批准的地块范围为准，不得随意扩大或变更。
（三）烧除时间
计划烧除时间为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分区域、分轮次进行。该时段可燃物相对干燥，逆温天气较少，风力适中，烟雾易扩散。但重要会议、重大节日期间或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达3级以上、处于高火险期时，需暂停所有计划烧除作业。
（四）烧除方法
1.实施计划烧除的区域，应预先开设或清理防火隔离带，临近林地、草地、荒地的隔离带宽度需达到30米以上。每个计划烧除行政村需配备护林员、护草员及基干民兵10-20人，并配备足量水车、风力灭火机、搂草机、二号工具、推土机、带大犁的拖拉机等机械，制定应急预案，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防止因跑火或燃烧不完全引发森林草原火灾。
2.点烧工作需在专业人员指挥下组织实施，采取边烧边清、分块烧除的方式，烧除时间一般控制在上午11时前或下午16时后，配备点火器、风力灭火机、二号工具；每5人为一组，1人负责点火、2人负责吹火、2人负责清理，采取分段点烧，带宽控制在20-50米，遵循边烧边清原则，控制火翼，稳步推进，确保可燃物彻底烧除。
3.烧除点火作业时，旗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人员需到现场指导、协调、监烧，保持通信畅通，及时掌握烧除进度及开展情况。
4.实施计划烧除过程中，需提前做好环境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研判，选择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开展作业。计划烧除工作由各乡镇苏木、国有林场统一组织，分区域、分批次有计划地开展。根据当地天气情况，有利天气宜烧则烧，不利天气宜停则停。用火当日的森林火险等级需在3级以下，风力在3级以下。如遇异常大风或风向变化等不利天气，要立即停止用火，迅速扑灭火源，看守好火场，严禁跑火酿成火灾。
5.计划烧除作业现场负责人需对每日每块烧除单元的作业人数、气象因子、用火情况、烧除面积、烧除效果等进行记录，为烧除工作的研究总结提供原始依据。
四、组织管理措施
1.由苏木乡镇、国有林场组织实施，严格按照“错时、限量、轮烧”原则开展计划烧除工作。一是由乡镇苏木组织对需要农事用火的村、小组，以地块为单位明确烧除批次，精准通知到每一位农户；由用火行政村提出野外用火申请，申请书需写明用火时间、地点、范围、性质及防范措施，提倡采用“攒堆”集中焚烧的方式进行烧除作业。二是乡镇苏木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勘查，经本级政府同意后，申请上报旗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计划烧除作业；林草主管部门通过与森林防火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协商、研判，共同确定是否可开展野外用火。三是充分结合“林长制”网格化管理体制，组织苏木乡镇干部、嘎查村党员干部全面落实监管职责，建立计划烧除工作台账。
2.旗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全旗计划烧除的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作为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实施前应成立计划烧除临时指挥部，负责安排、协调、宣传及烧除工作的实施。进行计划烧除点火前，村委会必须报告当地乡镇苏木、旗林业和草原局，以便随时掌握工作情况。计划烧除队伍实行村级领导负责制，村党组织书记、主任为主要责任人，带领辖区村民划定责任区、落实责任制，组织开展计划烧除工作。
3.具备烧除条件且列入年度烧除计划任务的区域，实施单位要组织林草专业技术人员实地调查，对用火现场进行勘察，查看地形地势与防火措施，根据气候条件和森林火险等级指挥现场农户联户开展计划烧除，并将烧除地点、面积、时间、防控措施、现场负责人等上报旗林业和草原局。烧除地点、面积、时间等不得超过上报范围，计划烧除范围以审批的地块范围为准，不得随意扩大或变更；未审批的烧除均视为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4.遇气象条件变化，特别是重污染天气及风速急速加大时段，要立即终止烧除作业，确保烧除指令及终止指令及时下达到具体工作人员。在气象条件允许时，争取最大限度完成烧除作业，避免春耕生产前集中抢烧、无序焚烧造成大气污染或跑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五、主要措施
1.切实加强宣传。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要高度重视计划烧除工作，将其作为预防森林草原火灾的重要措施，科学规划、精心组织。要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切实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烧除村组张贴通知，宣传计划烧除用火的利弊及与森林草原火灾的区别，消除群众的恐慌、误解心理；并在作业区设置计划烧除告示牌，写明烧除地点、范围、时间、责任人及注意事项等，避免乱点乱烧、烧除失控。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审批随意用火的，将按《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处理。
2.加强安全防范。要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用火的原则，实施单位在点火作业前要组织人力，涉及烧除区域的人员及各类牲畜需转移至安全地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计划火烧除。每个地块烧除完成后，必须彻底清理余火，做到人离火灭，防止复燃及安全事故发生。需高度重视参与烧除人员的人身安全，严防人员伤亡事故。
3.强化监督管理。各苏木乡镇、国有林场要切实加强计划火烧除的监督管理，对未经审批的野外用火行为，一律按违法违规用火予以处罚；对造成森林草原火灾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在烧除实施过程中，因防控措施不到位引发森林草原火灾或人员伤亡事故的，将视情况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4.严格落实计划烧除“九不烧”要求：未经审核同意不烧，气象条件不具备不烧，地形林相复杂不烧，未开设隔离带不烧，队伍未经培训不烧，无现场负责人和应急扑火队伍在场不烧，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期间不烧，权属有争议未达成一致意见不烧；旗生态环境局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时，禁止开展计划烧除工作。
5.认真做好总结。计划烧除工作结束后，各苏木乡镇、国有林场要及时总结烧除情况，提炼实施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解决，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并将总结纸质材料上报至旗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旗林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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